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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在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 

国枫律证字[2017]AN310-6 号 

 

致：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 

 

根据本所与蓝盾股份签署的《律师服务协议书》，本所接受蓝盾股份委托，

为蓝盾股份本次发行项目提供专项法律服务。本所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对蓝盾股份已经提供的与其本次发行相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并出具了《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补

充法律意见书之二》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在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以下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之三》”）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下达的《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

作的函》的要求，本所律师对《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

所述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简称和用语的含义与《法

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补充法律意见书

之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中简称和用语的含义相同。本所律师在《律师

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专项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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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

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

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

原则。 

发行人已保证，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全部

有关事实材料，并且有关书面材料及书面证言均是真实有效的，无任何重大遗漏

及误导性陈述，其所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具有一致性。 

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

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

证言或文件的复印件出具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回复《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

作的函》有关问题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发行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查验，现出具

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申请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对其所持有的股份进行高比

例质押。截至目前，柯宗贵质押股份占其持股比例达 86.51%，柯宗庆质押股份

占其持股比例达 68.04%，质押资金主要用于人个融资用途。请申请人说明：（1）

前述质押具体情况，包括质押价格、预警线价格以及平仓价格；（2）质押资金

使用用途是否与申请人业务相同或相似；（3）说明前述质押所对应的债务情况，

结合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财务状况说明是否存在无法履行到期债务导致质

押股权被处置的情形，申请人是否存在控制权变更的风险。请保荐机构及申请

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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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质押情况 

 

根据结算公司提供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100 名明细数据

表》并经发行人确认，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

股权质押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质押数量（股） 质押比例 

1 柯宗贵 179,008,904 15.23% 154,863,277 86.51% 

2 柯宗庆 177,952,544 15.14% 121,085,276 68.04% 

合计 356,961,448 30.37% 275,948,553 -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有关质押协议及其陈述，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前述被质押股权的质押价格、预警线价格及平仓价格如下： 

1．柯宗庆 

质权人 
质押股份数 

（股） 
质押期限 

融资金额 

（元） 

预警价 

（元） 

平仓价 

（元）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474,384 2017.02.23-2018.05.23 66,000,000 8.60 7.65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15,600 2017.04.11-2018.04.11 
9,000,000 8.32 7.2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2,500 2017.04.11-2018.04.1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523,100 2017.04.11-2018.04.11 48,620,000 8.35 7.4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40,400 2017.04.13-2018.04.13 
24,000,000 8.35 7.3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76,600 2017.04.13-2018.04.1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993,500 2017.04.13-2018.04.13 18,380,000 8.32 7.39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200,000 2017.05.08-2018.05.08 
50,000,000 8.65 7.50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500,000 2017.05.08-2018.05.08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000,000 2017.05.15-2018.05.15 45,350,000 8.54 7.4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794,198 2017.05.25-2018.05.25 48,080,000 7.60 6.71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59,600 2017.06.01-2018.05.31 4,560,000 6.32 5.92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49,600 2017.06.01-2018.05.31 
2,290,000 8.18 6.16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0,000 2017.06.01-2018.05.31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789,098 2017.06.15-2018.06.15 48,050,000 7.60 6.71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999,998 2017.06.16-2018.06.15 
14,440,000 6.57 6.71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2,900 2017.06.16-2018.06.15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323,798 2017.06.16-2018.06.15 19,260,000 7.60 6.71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6,500,000 2017.07.07-2018.07.05 35,000,000 8.65 7.5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850,000 2017.07.21-2018.07.21 32,180,000 8.60 7.6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840,000 2017.07.24-2018.07.24 14,820,000 8.60 7.65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12,070,000 2017.09.25-2018.09.24 65,000,000 8.65 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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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830,000 2017.12.11-2018.12.11 27,580,000 8.60 7.6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080,000 2017.12.11-2018.12.11 21,620,000 8.60 7.65 

合计 121,085,276 - 594,230,000 - - 

注：根据发行人陈述及经本所律师检索发行人发布于信息披露网站有关公开信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柯宗庆已将前述于 2018 年 4 月到期之质押股权赎回。 

2．柯宗贵 

质权人 
质押股份数 

（股） 
期限 

融资金额

（元） 

预警价 

（元） 

平仓价 

（元）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13,000,000 2018.03.13-2019.03.12 
83,000,000 10.89 9.61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3,430,000 2018.03.13-2019.03.12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149,997 2017.04.10-2018.04.09 44,790,000 8.35 7.37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229,500 2017.04.17-2018.04.17 12,210,000 6.07 5.69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729,500 2017.04.17-2018.04.17 27,870,000 6.65 6.2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474,383 2017.03.15-2018.06.14 72,860,000 9.23 8.15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21,500 2017.06.16-2018.06.15 16,500,000 8.23 7.1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778,500 2017.06.16-2018.06.15 28,500,000 7.92 6.93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16,713,000 2017.07.06-2018.07.05 90,000,000 8.65 7.5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20,000 2017.08.21-2018.08.21 9,320,000 9.79 8.7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240,000 2017.08.21-2018.08.21 20,680,000 8.82 7.84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1,857,000 2017.09.04-2018.09.03 10,000,000 8.65 7.5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320,000 2017.09.05-2018.09.05 24,300,000 10.17 9.0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080,000 2017.09.05-2018.09.05 25,700,000 9.14 8.13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789,998 2017.09.14-2018.09.14 70,920,000 7.67 6.7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900,000 2017.11.07-2018.11.07 9,680,000 6.03 5.3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199,899 2017.11.07-2018.11.07 9,720,000 2.44 2.17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19,800,000 2018.03.06-2019.03.06 60,000,000 5.17 4.56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3,230,000 2018.03.09-2019.03.09 75,000,000 9.10 7.97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200,000 2018.03.09-2019.03.09 25,000,000 8.96 7.77 

合计： 154,863,277 - 716,050,000 - - 

注：根据发行人陈述及经本所律师检索发行人发布于信息披露网站有关公开信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柯宗贵已将前述于 2018 年 4 月到期之质押股权赎回。 

 

二、质押股权所获得资金的用途是否与申请人业务相同或相似 

 

根据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宗庆、柯宗贵出具的书面说明，其二人

质押发行人股权所获得的资金主要用于个人对外投资使用。 

根据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宗庆、柯宗贵出具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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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查阅发行人发布于信息披露网站有关定期报告，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除

发行人外，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宗庆、柯宗贵已实际出资且能实际控

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如下： 

姓名 已实际出资且能实际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主营业务 

柯宗庆、柯宗贵 广州景辕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管理 

柯宗庆 广州融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 

柯宗贵 广州中科蓝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 

柯宗贵 广州蓝盾中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 

根据发行人现时持有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及其提供的有关业务合

同并经本所律师检索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宗庆、柯宗贵前述已实际出

资且能实际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于公示系统登记之经营范围并经查验，发

行人主要从事信息安全产品的研发与销售、安全集成和安全服务业务，发行人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宗庆、柯宗贵前述已实际出资且能实际控制或施加重大影

响的企业均未从事与发行人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三、质押所对应的债务情况，结合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财务状况说明是

否存在无法履行到期债务导致质押股权被处置的情形，申请人是否存在控制权

变更的风险 

 

1．质押所对应的债务情况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宗庆、柯宗贵质押股权所对应债务的具体情

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质押情况”。 

 

2．结合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财务状况说明是否存在无法履行到期债务

导致质押股权被处置的情形，申请人是否存在控制权变更的风险 

2.1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宗庆、柯宗贵的资产状况说明 

①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有关质押协议及发行人陈述并经查验，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宗庆、柯宗贵通过质押发行人股权取

得资金 594,230,000 元和 716,050,000 元，以蓝盾股份截至 2018 年 3 月月 31 日收

盘价 10.25 元/股计算，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宗庆、柯宗贵持有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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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的总市值分别为 1,824,013,576 元和 1,834,841,266 元。发行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柯宗庆、柯宗贵质押发行人股权融资额占其二人持有发行人股票总市值

的比例分别为 32.58%、39.03%。其二人目前仍拥有市值较高的发行人股权（未

质押）。 

②根据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宗庆、柯宗贵填写并确认的《关联方

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查阅发行人发布于信息披露网站有关定期报告，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宗庆、柯宗贵除持有发行人股权

外，还存在其他对外投资，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宗庆、柯宗贵已实际

出资且能实际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的具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质押股权所获得资金的用途是否与申请人业务相同或相似”。 

③根据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柯宗庆、柯宗贵提供的房屋产权证书，其二人拥有

市值较高的房产等固定资产。 

2.2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宗庆、柯宗贵的征信情况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个人信用报告》，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宗庆、柯宗贵未发生 90 天以上逾

期还款记录，其二人的个人信用良好。 

2.3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宗庆、柯宗贵已就维持发行人实际控制

权稳定出具书面承诺，承诺： 

“①本人将所持发行人股权质押系出于个人融资需求，不存在将质押股权所

获得的资金用于非法途径之情形；②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以所持发行人

股权提供质押进行的融资不存在逾期偿还或其他违约行为；③本人将遵守与债权

人的约定，以自有、自筹资金按期、足额偿还融资款，保证不会因逾期偿还或其

他违约行为导致本人所持发行人股权被质权人行使质押权；④如有需要，本人将

积极与债权人进行协商，以提前赎回、追加保证金或提供其他财产进行担保等方

式防止出现本人所持发行人股权被处置之情形，避免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发行变

更。如因股权质押融资风险导致本人实际控制人地位受到影响的，本人将采取所

有合法措施以维持本人实际控制人的地位保持稳定。” 

2.4 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柯宗庆、柯宗贵合计持有发行人 356,961,448 股股份，占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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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7%；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中经汇通持有发行人

112,515,042 股股份，占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9.57%。据此，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柯宗庆、柯宗贵所能够控制的发行人股份比例合计为 39.94%。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第三大股东深圳市博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发

行人 114,400,000 股股份，占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9.73%。由此可见，发行人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远高于发行人第三大股东深

圳市博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按目前持股状况，假设发行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前述所质押的 275,948,553 股股份不再享有控制权，则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仍控制发行人 193,527,937 股股份，

占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16.47%，仍高于发行人第三大股东深圳市博益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综上所述，根据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宗庆、柯宗贵提供的资产状

况说明及其出具之书面承诺，本所律师认为，在市场形势不发生无法预计的重大

不利变化的前提下，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宗庆、柯宗贵前述股权质押

事项导致发行人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较小。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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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在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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